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1 -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庆市农业委员会

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
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

重庆市财政局
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

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实施方案的通知

渝发改地〔2017〕1029 号

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：

为落实市政府 6月 29日和 30日召开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推

进会议精神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

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是解决当前我市易地扶贫搬

迁建卡贫困户建房负债等问题的重要举措。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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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要高度重视，按照《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加强统筹协调，落

实责任分工，强化部门协同，明确时间进度，细化操作办法，将

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，确保收储工作稳步推进。

二、坚持依法依规办事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必须严格遵循《土地管理法》、

《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。收储后若需对农房实施复垦的，

必须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》实施。

三、充分保障各方权益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要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以

农户自愿为前提，在其充分知晓政策内容的情况下进行协商议

价，充分保障建卡贫困户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。要把

“搬迁建卡贫困户建房负债户均不超过 1 万元”作为工作底线，

统筹安排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、建房补助以及社会帮扶等多种

扶持措施，确保搬迁户不因建房而大额负债，确保不因搬迁建房

而影响脱贫。

四、切实加强风险防控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事关千家万户，涉及广大贫困

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要切实做好风险防控，妥

善处理好收储范围内农户与其他农户的利益关系，做好工作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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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确保不发生群访集访事件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区县（自治

县）政府要督促区县平台公司落实收储房屋安全管护责任，确保

不发生安全事故。

五、有序推进收储工作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

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是对搬迁对象原房屋管理利

用的创新举措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要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，在

做好防控风险的前提下，坚持时间服从质量，积极稳妥推进此项

工作。对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实施的搬迁建卡贫困户，要在坚

持农户自愿前提下稳妥推进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，及时兑

付收储价款。对于 2018 年及以后年度拟搬迁的建卡贫困户，要

有序开展摸底动员、协议签订等工作，确保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

储与搬迁进度相匹配。

六、及时加强信息沟通。区县（自治县）在实施过程中的有

关情况要及时报告，并于每月 5 日前将上月工作进度报市农委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。审核后的收储方案要及时报市发展改革备案。实

施过程中对有关政策或流程有疑问的，可向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国

土房管局反映和咨询（市发展改革委联系人：何奎，联系电话：

67575083，市国土房管局联系人：李如锋，联系电话：636512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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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

权收储实施方案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农业委员会

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

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

重庆市财政局

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

2017年8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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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
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实施方案

为指导区县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农房整

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，切实解决建卡贫困户搬迁建房负债等问

题，按照农房收储和利用分离原则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收储范围

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是指农房收储后其宅基地及其附属用地

的复垦收益权或采取其他方式盘活利用的收益权。收储范围仅限

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的建卡贫困户。在搬迁农户自愿的前提

下，确保“应收尽收”。

二、收储主体

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区县政府”）指定的

本区县承接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的平台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区县

平台公司”）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收储资金为区县承接的易地扶贫搬迁融资资金，具体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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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建设基金、地方政府债券、长期贷款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农户申请

农房实行整宗地退出。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

可持下列要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（以下简称

“乡镇（街道）”）提出农房整宗地退出申请：

1．农房整宗地退出申请书；

2．房地产权证原件；

3．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家庭户口簿及家庭成员身份证

明材料；

4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的书面意

见。

申请书应重点载明：申请人自愿将其农房整宗地收益权一次

性全部让渡给区县平台公司，其农房整宗地后期处置交由平台公

司全权负责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

乡镇（街道）收到申请后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对易地扶贫搬

迁建卡贫困户身份和原农房是否整宗退出进行审查。审查合格

的，应在所在村民小组（社）张榜公布 3 日。对公布无异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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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收储的农户家庭人员情况、宅基地面积

等登记造册报区县平台公司。

（三）收储价格和协议签订

区县平台公司应本着自愿、公平的原则，按照市场化方式与

申请收储的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确

定收储价额，签订三方收储协议，明确其农房整宗地后期收益权

全部归区县平台公司所有，区县平台公司对收储的农房整宗地享

有全权处置权利。

已申请复垦并通过前期测绘审查的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

建卡贫困户可参照此方式执行，但对农户的收储价格标准原则上

不得低于 12 万元/亩。其他农户的收储价格可参考 12 万元/亩协

商确定。

（四）收储方案编制

区县平台公司根据收储协议签订情况，汇总编制“十三五”

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方案。方案具体

内容由区县自行确定，但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．收储对象名单。包括：申请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权证

面积、农户收储价款额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补偿额、银行账

户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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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收储价款及其组成。包括：农户收储价款总额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收益补偿总额等。

3．价款支付方案。包括：支付对象、支付金额、支付方式

等。

4．相关要件。包括：农房整宗地退出申请书、农户身份证

明文件、房地产权证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意见、乡镇审查意见等

申请材料，三方收储协议等。

区县平台公司将收储方案报区县易地扶贫搬迁牵头部门组

织审核。

（五）收储方案审核

区县易地扶贫搬迁牵头部门收到收储方案后，应于 3 个工作

日内，组织区县发展改革、农委、扶贫、财政、国土等部门进行

审核并出具审核文件。

（六）用款申请及银行拨款

区县平台公司依据审核的收储方案，向国开行市分行或农发

行市分行提出用款申请。银行应于 3 个工作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

向收储主体拨款。收储价款应实行专户管理，与其他融资资金隔

离。

（七）农户价款支付及相关手续完善

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

- 9 -

区县平台公司收到银行拨款后，应于 3 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

转账、个人存单等方式将收储价款支付给申请人和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。

五、后期利用及管理

按照“谁收储、谁管护、谁受益”原则，区县平台公司应对

收储农房后期利用和管理特别是安全管护负责。区县平台公司可

委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收储农房安全管护责任。

区县平台公司对收储的农房整宗地享有处置权益，可以通过

开展巴渝民宿或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乡村旅游、休闲养老产业等方

式对收储农房予以盘活利用；或根据市场情况，按照《重庆市地

票管理办法》实施农村建设用地复垦，完成地票交易后所得价款

归收储主体所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搬迁建

卡贫困户农房整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是解决当前我市易地扶贫

搬迁存在问题的重要举措，请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高度重视，

加强组织实施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切实将此项工作

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切实加强风险防控。易地扶贫搬迁建卡贫困户农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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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收益权收储工作事关千家万户，涉及广大贫困群众的切身利

益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要切实做好风险防控，妥善处理好收储

范围内农户与其他农户的利益关系，做好工作预案，确保不发生

群访集访事件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要督促

区县平台公司落实收储房屋安全管护责任，确保不发生安全事

故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协调。各相关区县政府要加大对收储工作以

及融资资金使用的督促力度，强化责任落实、进度跟踪和工作督

查。区县易地扶贫搬迁牵头部门要加强对融资资金使用和收益权

收储进度的跟踪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。


